附件1 
“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奖”评选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bookmark: _Hlk513107798]第一条  为奖励在扬州市土木工程建设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调动全市广大土木工程建设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我市建筑科技事业蓬勃发展，根据科技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指导意见”和省委、省政府“江苏省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的要求，以及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省科技厅关于进一步鼓励和规范江苏省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在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决定设立“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奖”的基础上，我市设立“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奖”以此奖励在我市土木工程建设领域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现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负责“扬州土木建筑科技奖”的管理工作。成立“扬州土木建筑科技奖”评审委员会，负责“扬州土木建筑科技奖”的评审工作。
[bookmark: _Hlk513124986]第三条“扬州土木建筑科技奖”每年评审一次。设一、二、三等奖若干项。

第二章奖励范围和条件
第四条  “扬州土木建筑科技奖”奖励范围为在我市土木工程建设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开发、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科技工作者。
[bookmark: _Hlk513126878]第五条   申报项目成果是在土木工程建设科技领域中取得的理论研究、技术开发、推广应用、建设实践等方面的优秀科技成果：
（一）理论研究前沿成果。在土木工程建设科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方面有科学发现，丰富和发展了学科理论，带动该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的进步，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
（二）创新及推广应用成果。在土木工程建设设计、研究、施工、管理等方面开展应用性研究，并经过工程实践检验具有创新性、推广性，创造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三）实用新产品或新技术。在新产品或新技术研发、推广等方面带动该领域技术的发展，创造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四）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在设计、施工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如工法、专利等；并保障工程完成与创造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
(五) 主编工程建设标准。主编国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在行业中起到科技创新和引领作用的。

第三章评审组织机构
第六条  “扬州土木建筑科技奖”评审委员会由我市土木工程建设科研、教学、勘察、设计、施工或管理工作的专家组成，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是“扬州土木建筑科技奖”的评审机构。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评审委员会确定各专业领域的授奖等级、数量的审定等工作。
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项目的受理和初审工作，办公室设在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秘书处。
第七条  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各专业委员会负责“扬州土木建筑科技奖”相关专业初评及推荐工作。市内院士、设计大师可直接推荐项目。

第四章申报、推荐及评审
第八条“扬州土木建筑科技奖”申报主体应是从事土木工程建设科技工作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个人申报必须由专家学者、组织机构、相关单位提名。申报单位、提名单位和个人应是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团体会员和会员。
（一）凡独家完成的项目由单位组织申报；
（二）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由主持单位与参加单位协商一致后，由项目主持单位组织联合申报；
第九条申报本奖项需填写《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科技奖申报书》并附以下附件：
（一）科技成果研究报告；
（二）市级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或验收报告或专家评估报告；
（三）工法，专利证书等；
（四）用户使用或社会效益证明；
（五）科技成果查新报告（申报之日起一年内）。
申报书一式二份，需申报单位盖章；申报材料附件一份，需装订成册。
第十条   评审工作应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审委员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审和审定，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负责对评审活动的组织、服务和监督。
第十一条  “扬州土木建筑科技奖”获奖项目将在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网站上公示30天。

第五章奖励
第十二条  “扬州土木建筑科技奖”奖励采取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奖励和获奖项目及获奖人员所在单位辅助奖励的办法。获奖名单将在学会网站上公布，并通报获奖者所在单位，提请所在单位予以表彰。
第十三条   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对获奖的单位和个人颁发证书（一等奖限9人、二等奖限7人、三等奖限5人），同时遴选部分优秀奖项向国家相关部门推荐。
第十四条   “扬州土木建筑科技奖”不收取申报费。经费主要依靠本会会员会费、社会募集及捐赠等。

第六章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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